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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家政職群 (烹飪主題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

業原則」附件三「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及成果發表活動

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及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以提昇教

學品質。 

(四)提供技藝成績優良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

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國中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國民中學

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四、競賽職群(主題)：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中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九年級學生（包含技藝專班、合作式技藝班、自辦

式技藝班及技藝教育中心）。 

(二)參賽職群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核定後之「技藝教育班」為單位，每生以報名一職

群一主題為限。重複報名者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學校須負相關行政責任。 

(三)參賽選手以「技藝教育班」為單位進行報名，並由辦理合作班之高中職、自辦班之

國中及技藝教育中心學校辦理初賽篩選擇優推薦報名，並於 111 年 1 月 3 日(星期

一)下午 5 時前上傳推薦名單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及技職宣導資訊系統網站」

(http://203.72.44.243)。 

(四)參賽報名競賽具有身心障礙、學習障礙考生，如需特殊協助申請者，應於報名時提

出協助申請表(如附表 1)，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查核用)及影本(黏貼用)，未

提出申請或證明文件未完備者，視同一般考生，不予提供特殊協助。 

 

 

http://203.72.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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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方式，由各國中端於報名期限內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及技職宣導資

訊系統網站」(http://203.72.44.243)報名，再列印報名總表(附表 2)核章後，紙

本報名資料於 111年 1月 20日(星期四)前掛號郵寄至「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

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實習處 收」地址：【2410027】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

路 560巷 38號，信封(附表 3)請註明「家政職群-烹飪主題」字樣。以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二)本職群(烹飪主題)報名名額每班 2人。 

(三)承辦人：江裕春科主任，聯絡電話：(02)2971-2343分機 608。 

七、報名日期：111年 1月 7日(星期五)至 111年 1月 13 日(星期四)。 

八、競賽日期：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九、競賽地點：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地址：新北市三重區

中正北路 560 巷 38 號)。 

十、競賽內容：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創意設計等方式競賽，包含學科及術科。 

    (一)學科考題內容以職群概論為主，佔 20%。 

    (二)術科考題依照各職群課程架構及主題命題，佔 80%。 

十一、競賽規則與評審標準： 

(一)競賽規則與競賽項目等由承辦學校訂之，並事先公布。 

(二)競賽分學科筆試及術科實作，成績採合併計算，其分數比例筆試 20%、實作 80%。 

十二、評審委員： 

(一) 由試務中心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並陳報教育局核備。 

(二) 評審委員之聘任，以大專院校教授、非承辦學校教師及非與本市國中合作之高職學

校教師及相關群科業界專業人士為原則，並應注意迴避原則。 

十三、成績複查時間：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至下午 4時，複查以一次為限，由

國中參賽學校承辦人填具成績複查申請書(附表 4)傳真(02)2801-0164 及 E-

mail(geodabao@gmail.com)方式至試務中心學校辦理，逾時不予受理。 

十四、成績公告時間：111年 3月 10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公告。 

十五、頒獎典禮及成果展：暫定於 111年 5月 25日(星期三)辦理，由承辦學校將競賽獲獎

之作品(實物、照片或影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十六、錄取名額及獎勵：每一主題各錄取 1至 6名各 1名，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 

      佔該主題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 

1. 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市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參賽職群名稱、主題及

獲得之獎項、名次。凡參加競賽者由本市頒發參賽證明以資獎勵。 

2. 獲佳作以上者得依「基北區 111 學年度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就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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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作業要點」規定申請進入高中職就讀。或依據「高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要點」規定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3. 獲佳作以上者，參加本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書面審查階段，得依其規

定採計技藝競賽成績，取得相對應之分數，納入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成績之計算。 

    (二)指導教師： 

1. 凡學生獲獎第 1 名至第 3 名之指導教師(以報名表上之指導教師為準)，教育局

頒發獎狀，市屬學校教師得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7 目規定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

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敘獎項目第 13 項第 4 款第 1 目規定辦理敘獎(指導各項

第 1 名者嘉獎 2 次，第 2、3 名者嘉獎 1 次)，非市屬學校建議依上開原則比照

辦理。 

2. 若為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多位學生獲獎者，請擇優敘獎。 

    (三)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

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3項第4款第2目規定給予工作人員（含校長）

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1人嘉獎2次。 

十七、競賽須知： 

    (一)競賽分學科與術科： 

1. 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選擇題 50題，每題 2分。 

2. 術科佔總成績 80%，以術科競賽題目及術科競賽須知為主(如附件 1)。 

3. 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

若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名次。若術科成績相同，則以刀工第

一比序標準，其次以成品外觀、衛生、調味、火候為依序為比序標準。 

刀工 成品外觀 衛生 調味 火候 

30% 30% 20% 10% 10% 

    (二)學、術科競賽規則：如附件2。 

    (三)承辦單位個人工具表暨食材清點單：如附件3。 

    (四)參賽選手自備器具清單：如附件4。 

    (五)術科試場配置圖：如附件5。 

    (六)科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如附件6。 

    (七)術科個人評分表及個人評分總表與應考生成績總表：如附件7。 

    (八)地理位置與交通動線圖：如附件8。 

十八、因故如需臨時更換競賽選手，請務必於111年1月26日(星期三)前通知教育局技職教育

科張瓊文科員(2960-3456分機2697），並備妥更換選手專用報名表(如附表5)及放棄推

薦聲明書(如附表6)，正式行文至教育局，經核准後，始能進行選手更換。 



 4 

十九、如有申訴，應由國中參賽學校領隊或承辦人於 111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競賽當日至隔

日 111年 3月 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止，向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實習處提出申訴申請書(如附表 8)，並請參賽學生、領隊或承辦人簽章(如

以傳真(02)2985-3723或電子信箱 p830@kpvs.ntpc.edu.tw 方式申請，應向該校實習處

餐飲科主任江裕春(02)2971-2343 分機 608 確認收訖)，倘未向該校確認或逾時提出，

則不予受理，相關原則及表件另行公布。教育局受理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提送之申

訴案件後，暫定於 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召開申訴審議會議後，將申訴結果函覆申

訴學校。 

二十、經費：由教育部相關經費補助及市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相關籌備會議經費由市府相

關經費支應。 

二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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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 (烹飪主題 ) 

術科競賽題目及術科競賽須知 

◎術科競賽題目(A)：糖醋瓦片魚（2 抽 1） 

 (一)考生個人食材表： 

糖醋瓦片魚 

食材 數量 

鱸魚 600克 

蔥 2支 

薑 20克 

蒜   3瓣 

青椒   1/2顆 

洋蔥 1/2顆 

紅甜椒 1/2顆 

黃甜椒 1/2顆 

紅蘿蔔 一條(250克以上) 

 

(二)考生個人調味料：番茄醬、醬油、米酒、糖、鹽、胡椒粉、香油、 

    味精、沙拉油、白醋。 

(三)紅蘿蔔須切水花片一款共 6 片(盤飾用)。 

(四)成品品評： 

   在規定的時間內製作完成的菜餚，分衛生、成品外觀、刀工、火侯、調味等  

項目評分。製作菜餚不分派系，衛生須符合中餐丙級葷食檢定之規定，成品

外觀以整體菜餚觀感，規定材料不得短少，刀工、火侯切題，調味適中須有鮮

味，無須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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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競賽題目二：椒鹽瓦片魚（2抽 1）       

(一)考生個人食材表： 

椒鹽瓦片魚 

食材 數量 

鱸魚 600克 

蔥 2支 

薑 30克 

蒜   4瓣 

辣椒 1條 

花椒粒 10g 

紅蘿蔔 一條(250克以上) 

  

(二)考生個人調味料：醬油、米酒、糖、鹽、胡椒粉、香油、味精、沙拉  

油。 

(三) 紅蘿蔔須切水花片一款共 6 片(盤飾用)。。 

 

(四)成品品評： 

在規定的時間內製作完成的菜餚，分衛生、成品外觀、刀工、火侯、調味

等項目評分。製作菜餚不分派系，衛生須符合中餐丙級葷食檢定之規定，

成品外觀以整體菜餚觀感，規定材料不得短少，刀工、火侯切題，調味適

中須有鮮味，無須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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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學、術科競賽規則 

一、參賽學生請於指定時間攜帶學生證報到，如未於時間內報到，以棄權論，不得異議；未

帶證件者，另簽具選手身分切結書(附表 7)及拍照方式存查以備查驗。術科順序及崗位

由參賽者於報到時自行抽籤。報到當日，於比賽前開始 10分鐘開始報到，比賽開始 10

分鐘後，不得再報到；比賽如因故延誤，得由評審議決後重新訂定。 

二、學科競賽：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學科筆試準時入場應試，逾時 10分

鐘不得入場，未滿 20分鐘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術科競賽：請穿著國中制服或運動服(長短袖皆可)+半身白色圍裙+白色網帽或連身白色

圍裙+白色網帽，服儀不合者，扣衛生分數 20分，不得異議；入場應試，不得攜帶材料

與器具(不包含刀具)進入競賽場所。請考生自備廚房紙巾 1捲(盒)，衛生手套一雙，每

場考試時間包含善後打掃時間，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四、競賽使用器具設備，除非有損壞，不得要求更換，唯選手須自備： 

    (一)白色圍裙、帽子。 

    (二)廚房紙巾 1捲(盒)。 

    (三)衛生手套 1雙。 

    (四)可自備刀具中餐片刀。(進考場前須讓評審老師檢查同意) 

五、競賽所需材料，由承辦單位提供，不得攜帶任何材料入場應試，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六、競賽期間，參賽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依規定扣分： 

(一)大聲喧嘩，扣總分 10分。 

(二)傳遞、夾帶或與其他參賽者談話者，扣總分 20分。 

(三)未經評審同意，擅自更換器具或調換作業位置者，扣總分 20分。 

(四)經評審認定有重大不法情事或危及其他參賽學生安全或權益者，得令其出場，取消

資格。 

(五)未於時間內將成品送至評審室，成品不予計分。 

七、參賽選手於競賽時，如因故需離開試場，需經評審同意，並由承辦單位派人陪同，時間

繼續計算，不另折計。 

八、比賽會場遇有重大事故，由評審議決處理之，承辦單位協助。 

九、競賽時間截止時，即應立即出場，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 

十、競賽成品需依評審指示，置於評審室，不得攜出。 

十一、各校領隊、指導教師或參賽同學不得在試場外逗留窺探，違者該組(校)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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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承辦單位個人工具表暨食材清點單 

個人工具表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漏勺  個 1 

煎鏟  個 2 

濾油網  個 1 

長竹筷  雙 1 

剪刀  把 1 

削皮刀  個 1 

標準量匙 1T、1t、½t、¼t 組 1 

小湯匙  支 1 

量杯  個 1 

配菜盤 圓形 個 5 

馬口碗 圓形 個 5 

砧板 塑膠 2 個，紅白各 1 個 2 

炒鍋  個 2 

疏離  個 1 

鋼盆  個 2 

鍋蓋  個 1 

酒精瓶  瓶 1 

白色長方抹布  條 1 

白色正方抹布  條 1 

片刀 可自備 把 1 

圓盤 10 吋 個 1 

鐵筷   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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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參賽選手自備器具清單 

    競賽之設備、工具、材料均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除非有損壞，不得

要求更換，唯選手須自備： 

    一、白色圍裙、帽子。 

    二、廚房紙巾 1捲(盒)。 

    三、衛生手套 1雙。 

    四、可自備刀具中餐片刀。(進考場時 須給評審老師檢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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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烹飪術科試場(一) 中餐一教室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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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術科試場(二) 中餐二教室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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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 

競賽日期： 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項目 時間 地點 備註 

選手報到 08:30~08:50 修業樓穿堂  

學科預備 08:50~09:00 
考場一 253教室 

 
考場二 254教室 

學科測驗 
09:00~09:50 考場 353教室 

50分鐘 

09:00~09:50 領隊會議-創意教學教室 

第一場術科報到 09:50~10:00 
考場一報到地點：253教室 

 
考場二報到地點：254教室 

第一場測驗 10:00~11:00 
考場一(地點：中餐一教室) 

60分鐘 
考場二(地點：中餐二教室) 

第二場術科報到 11:00-11:10 
考場一報到地點：253教室 

 
考場二報到地點：254教室 

第二場測驗 11:10-12:10 
考場一(地點：中餐一教室) 

60分鐘 
考場二(地點：中餐二教室) 

選手離校 全部選手測試完畢   

備註：1.成績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統一公告。 

      2.各場次時間得依現場狀況修正，考生應隨時準備。 



 13 

【附件 7】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術科評分項目表及個人評分總表 

1. 術科評分項目表： 

刀工 30﹪ 

1. 紅蘿蔔水花片表現不完整或短缺(少於6片) 

2. 外觀大小形狀不一 

3. 菜餚之刀工切配不當者、菜餚之刀工切配不當者(寬各為1~1.5 公

分，高(厚)0.3公分以下) 

4. 斜瓦片魚長4~6公分，寬2~4公分，高(厚)0.8~1.5公分(糖醋瓦片

魚、椒鹽瓦片魚) 

5. 其他(應註解說明) 

成品

外觀 
30﹪ 

1. 成品菜餚外観與做法需切合題意 

2. 成品菜餚外観整體美觀性，不能成形（散亂）、(需全魚呈現) 

3. 成品數量內破損或不完整或菜餚取量不足者(魚片數量未達6片、

紅蘿蔔水花片未達6片) 

4. 菜餚観感須清爽呈現及菜餚表現之顏色(魚肉碎爛不得超過1/3量) 

5. 其他(應註解說明) 

衛生 20﹪ 

1. 手部有傷口未包紮、未戴手套或頭髮鬍鬚外露，指甲過長或上色 

2. 工作衣、工作褲或圍裙不乾淨    

3. 每一類切割過程後，未將砧板、刀及手徹底洗淨者   

4. 洗滌食 材，未依下列先後處理順序者：乾貨→加工食品類(素)→

加工食品(葷)→蔬果類→牛羊肉→豬肉→雞鴨肉→蛋→魚類 

5. 工作前未洗手、工作中用手擦汗等不衛生動作    

6. 工作時生熟原料或成品混和放置、有交互汙染情事   

7. 工作時或工作後桌面凌亂、地面髒污、地面潮濕   

8. 離場時工作區器具未清潔完成    

9. 不愛惜或浪費材料者。 

10. 其他(應註解說明)    

調味 10﹪ 

1. 口感應適中，不是過軟、硬、酥、脆 

2. 口味太重或太淡者 

3. 菜餚燒焦或不熟者 

4. 調味不符合題意者 

5. 其他(應註解說明) 

火候 10﹪ 

1. 烹調用油達發煙點或著火 

2. 發煙或燃燒情形時續進行煮 

3. 烹煮火侯未拿捏得宜 

4. 瓦斯爐具使用不當 

5. 其他(應註解說明) 

※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題規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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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應考生個人評分表 

應考日期：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考場：□中餐一教室□中餐二教室 

應試編號：                             崗位：                       

 

產品

名稱 

      等級 

 

評分項目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 分 

特殊事

項摘要

記載 

 

刀工 

(3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成品外觀

(3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衛生 

(2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調味 

(10%) 
0 1 2 3 4 5 6 7 8 91 10 

火候 

(1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評審人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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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應考生個人評分總表 

應考日期：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考場：□中餐一教室□中餐二教室 

應試編號：                             崗位：                

 

應考日期 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8：30 〜 12：10 

應試編碼  

考場  

工作檯組  

場次  

 
 

術科（80％）  

學科（20％）  

總    分  

 
 
 
 

評審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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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應考生成績總表】 

競賽日期： 111年 3月 6 日(星期日) 

考生崗位編號 學科成績 學科(20%)小計 術科成績 術科(80%)小計 總分 名次 

       

       

       

       

       

       

       

       

       

       

       

       

       

       

       

       

       

       

       

       

       

       

       

       

總分=學科小計(學科成績*0.2)+術科小計(術科成績*0.8) 

                                                 (表格若不足，再增列) 

 

學科試務人員:                               術科監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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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地理位置與交通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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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地理位置圖與交通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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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蘆洲-->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忠孝西路）-重安街口-中正南路-中山藝術公園-三重分局-菜寮-菜寮-三重稅捐分

處-三民街-東海中學-忠孝路口-三重商工-博愛新村-仙公廟-穀保家商-襃仔寮-大同新村-永

安里-九芎街口-九芎廟-九芎街- 延平里-忠義廟-長安街（一）-永康公園-成功國小-長安街

-永樂街-永平市場- 長榮路-捷運蘆洲站-蘆洲總站-王爺廟口-空中大學-中原公寓-蘆洲國小

-蘆洲監理站-寶隆工業區-蘆洲站 

   227三重-->永和   

    三重站（中興巴士）-褒仔寮-穀保家商-仙公廟-博愛新村-三重商工-東海中學-忠孝路-三民

街-稅捐處-菜寮（一）-菜寮-三重分局-中山藝術公園-大同路口-三重派出所-臨時站-捷運民

權西路站-台泥大樓-國賓飯店-中山市場-行政院-臺大醫院-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公賣局-寧波

重慶路口-自強市場-捷運頂溪站-中興街口-樂華商圈-永和路-永安市場-823 紀念公園-得和

路口-中興新村-中興二村-智光商職-安平路-潭墘  

   261 蘆洲-->南港  

    蘆洲總站（三重客運）-捷運蘆洲站-空中大學-捷運三民高中站-鷺江國小-中山一路-成功路

口-寶隆工業區-大同新村-襃仔寮-穀保家商-仙公廟-博愛新村-三重商工-東海中學-三民街-

中山路口-修德國小-大智街口-忠孝路口-介壽市場-龍門路口-三安里-長壽西街口-三重客運

-金國戲院-三重郵局-光興國小-正義南路底-天后宮-福德南路-捷運民權西路站-台泥大樓-

國賓飯店-中山市場-行政院-臺大醫院-仁愛中山路口-仁愛林森路口-仁愛紹興路口-仁愛臨

沂街口-仁愛新生路口-仁愛建國路口-仁愛大安路口-仁愛敦化路口-仁愛安和路口-國泰醫院

-仁愛延吉街口-仁愛光復路口-國父紀念館-市政府-松山高中-與雅國小-國民住宅-永春國小

-捷運後山埤站-忠孝醫院-國華新村-聯勤總部-捷運昆陽站-南港高中-南港分局-南港站  

   274 蘆洲-->台北車站 

    蘆洲站（大都會客運）-大同新村-襃仔寮-穀保家商-仙公廟-博愛新村-三重商工-忠孝路-和

平公園-厚德國小-六張街口-大智街口-介壽市場-德林寺-捷運三重國小站-三重國小-長泰派

出所-長生街口-三重派出所-涼州重慶路口-保安街口-民生西路口（大稻埕碼頭）-南京西路

口-南京西路口-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台北車站（鄭州）-行政院-台北車站（忠孝） 

   292 二重-->捷運麟光站 

    二重站（首都客運）-仙公廟（穀保家商）-博愛新村-三重商工-東海中學-三民街-稅捐處-

菜寮-三重分局-中山藝術公園-大同路口-三重派出所-成淵高中-民生西路口-捷運中山站-南

京林森路口-南京吉林路口-捷運松山南京站-南京建國路口-南京龍江路口-南京復興路口-八

德敦化路口-市民敦化路口-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路口-仁愛安和路口-仁愛國小-信義路口

-信義通化街口-信義光復路口-吳興街口-三興國小-喬治商職-捷運六張犁站-富陽街口-黎忠

市場-捷運麟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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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五股-->捷運台大醫院站  

    五股站（三重客運）-陸光國宅-五福社區-社區活動中心-永豐商業銀行-立體停車場-中興路

三段-親水公園-更寮-中興路二段-鴨母港-和泰新村-襃仔寮-穀保家商-仙公廟-博愛新村-三

重商工-東海中學-三民街-三重稅捐分處-菜寮-重陽路口-重新大橋-西門國小-護專-內江街-

捷運西門站-寶慶路-228和平公園-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捷運台大醫院站-博愛路 

   641 五股坑-->台北車站 

    五林路口-五龍里-活動中心-茶場-集會所-張厝-隆德橋-冷水坑-五股站（三重客 運）-陸光

國宅二站-陸光國宅一站-五福社區-社區活動中心-永豐商業銀行-立體停車場-中興路三段-

親水公園-更寮-中興路二段-鴨母港-和泰新村-襃仔寮-穀保家商-仙公廟-博愛新村-三重商

工-東海中學-三民街-三重區公所-聯合醫院三重院區-大同路口-三重派出所-涼州重慶路口-

民生重慶路口-朝陽公園-圓環-後車站-台北車站（鄭州）-台北地下街（北門）-台北地下街

（北門） 

   816 三重商工-->捷運士林站 

三重站（中興巴士）-穀保家商-襃仔寮-大同新村-永安里-寶隆工業區-蘆洲監理站-蘆洲派

出所-溪墘-捷運徐匯中學站（集賢路）-尼加拉瓜公園-集賢路口-五華街口-分子尾-三重高

中-五華國小-重陽橋-陽明高中-士林行政中心-士林國中-捷運士林站-捷運士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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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身心障礙、學習障礙者協助申請表 

報 
考
人
基
本 
資
料 

學校：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日)           (手機)             (E-mail) 

競賽主題名稱： 

障礙類別 □聽障 □視障 □學習障礙  □其他_____________  

請
依
照
實
際
需
求
勾
選 

學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 

1.□學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延長測試時間 20分鐘 

3.□申請使用放大試題 

核 
定 

□學科全部核准 

□學科不核准項次： 

黏貼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學習障礙…等 13 項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3條障礙類別之鑑定證

明影本或鑑輔會證明影本 

【正反面影本】 

【不分障別一律延長學科 20分鐘】 

【非屬本表所列障礙別者另視實際狀況給予協助】 

 

 

 

備註：競賽選手於網站報名後填寫本申請表，並經核章後寄至競賽承辦學校辦理。 

國中學校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              校長： 

高中職承辦學校核章：             單位主管：              校長： 

本申請表未黏貼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學習

障礙…等 13項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3條障礙類別之鑑

定證明或鑑輔會證明，視同一般學生不予提供特殊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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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烹飪主題)報名總表 
編
號 學 校 名 稱 班

級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第 1 學期 

選 修 職 群 
第 2 學期 
選 修 職 群 

實際指導
老師姓名 

指 導 老 師 
服 務 單 位 代訂便當 

01 ○○國中 901 王小明 男 94.01.01 A123456789 355001 電機與電子 餐旅 張冠軍 ○○高職 ■葷□素 

02 ○○國中小            

03 ○○高中(國

中部) 

           

04 以下空白            

05             

06             

07             

08             

09             

10             

◎共計：__________人 

承辦組長：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分機：     

 

 

◎請依各職群競賽主題分別建立表單並經核章後，郵寄各競賽承辦學校。 

◎本報名總表請影印一份交予高職端合作學校，並請再次檢視資料之正確性，以避免疏漏(若無高職合作學校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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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烹飪主題)報名資料-郵寄信封封面  

 
 

寄件單位：新北市立 OO 國中輔導處 OO 組 

地    址：(OOO) 新北市 OO 區 OO 路 O 段 OO 號 

聯絡電話：(02)OOOO-OOOO 分機 OOO 

 
 

            穀保家商 
(24157)新北市三重區中正路 560 巷 38 號 

  江裕春科主任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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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成績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申請學校勿填) 

就讀學校  申請學生  

申請類別              職群                主題       選手編號：    

學校聯絡人 
職 稱： 

姓 名：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原始成績 總分：                     學科分數：                      術科分數： 

備註 

(如有其他須查詢細

項請在備註欄提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請於 111 年 3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至下午 4 點前，核章後傳真至(02)2801-0164， 

並同時 E-mail至 geodabao@gmail.com試務中心正德國中進行成績複查申請。 

 

mailto:並同時E-mail至geoda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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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更換選手專用報名表 

（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前與公文函一併郵寄至教育局，郵戳為憑）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烹飪主題）報名表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名 稱 原學生 新學生 

班 級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碼   

學 號   

1 1 0 學年 度 

第 1 學 期 

選 修 職 群 

○○職群 ○○職群 

1 1 0 學年 度 

第 2 學 期 

選 修 職 群 

○○職群 ○○職群 

指 導 教 師 

指導教師 

（限填寫實際指導之教師 1 人)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指導教師 

（限填寫實際指導之教師 1 人)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注意事項﹕ 

1.本表請國中核章後，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前正式行文，同時以傳真
(2960-2334)與電子郵件方式(E-mail：AK8166@ntpc.gov.tw 逕向教育局技職
教育科張瓊文科員（2960-3456 分機 2697）及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辦
理報名手續(詳見各職群主題競賽實施計畫)。 

2.請附更換選手之相關證明文件（例：公立醫院證明）。 

  承辦組長：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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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放棄推薦聲明書 

（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前與公文函一併郵寄至教育局，郵戳為憑）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本人         ，因另有學習規劃，放棄新北市 110學

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推薦資格，特立此書，以茲切結。 

 

立書人(學生)簽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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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選手身分切結書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烹飪主題）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本人         ，確實參加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

技藝競賽，因未攜帶學生證參賽，以此切結書證明本人身

分。如有不實情況，當即放棄參賽權且不得列入排名，並願

負相關連帶法律責任，特立此書為憑。 

 

立書人(學生)簽章： 

身分證字號： 

領隊(或指導)老師：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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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申訴申請書 

            填表日期：111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參賽國中) 
 

申請人 

(領隊或承辦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 E-mail  

參賽職群主題  競賽日期  

參賽學生姓名  崗位編號  

申 

訴 

原 

因 

說 

明 

(請以條列式簡述) 

 

 

 

 

 

 

 

 

 

 

切 

結 

書 

本人         所提申訴內容均屬實，如有不實，本人願意負相關法

律責任，特立此書，以茲切結。 

 

參賽學生簽章： 

領隊或承辦人簽章： 

備註 由國中參賽學校領隊或承辦人於該主題競賽當日至隔日中午 12時前(含例假日)，

向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提出本申訴申請書，以傳真或電子信箱方式申請，並應

向承辦學校確認收訖。倘未向承辦學校確認或逾時提出，則不予受理。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增列 


